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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短视频及直播平台的日益火爆， 相伴而生的违法犯

罪现象也越来越多。 当然， 如果只是偶尔在这些平台刷刷视频、

看几眼直播打发时间， 不牵涉任何金钱往来， 那么一般不会带来

什么问题。 但如果因为利益因素投身其间， 那么你就必须小心谨

慎， 提高法律意识， 否则就有可能给自己惹上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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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涉嫌诈骗 实习亦被追责
围绕情理辩护 获得缓刑判决

直播平台

滋生诈骗犯罪

在办理涉及直播平台的犯罪案

件之前 ， 我对于这一领域知之甚

少。 但随着接连办理了多起这类案

件， 我发现在一些直播平台上， 有

少数人为了牟利打起了歪脑筋。

比如有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即犯罪嫌疑人组成 “公会” 后进行

内部分工， 找人冒充女主播、 虚构

身份背景在各大社交平台添加男性

网友， 并以恋爱交友名义与对方暧

昧聊天、 骗取信任， 继而诱使被害

人下载某直播平台的 APP， 通过

刷 “扶持币 ” 内部操控直播 PK、

烘托气氛等手段欺骗被害人在该平

台充值打赏。

那么， 那些让这些不法分子直

播的平台本身是否会构成诈骗罪

呢？ 我近期就处理了这样一起法律

援助案件。

这起案件中的 “某某 TV” 直

播平台涉及一起系列诈骗案， 共有

36 个涉嫌诈骗罪的公会因在直播

平台上行骗被抓获， 在这 36 个公

会的相关犯罪嫌疑人都被定罪量刑

后， 检察机关着手对这一直播平台

自总经理到招商人员共计 13 名工

作人员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而我就

是接受了法援中心的指派， 为其中

一人辩护。

应聘实习

身陷犯罪团伙

在这个直播平台被追究刑责的

13 名工作人员中， 我代理的犯罪

嫌疑人身份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史

某是一名在高校就读会计专业的大

学生， 被捕时在读大学三年级。 因

为仍是学生身份， 她并没有正式入

职该直播平台， 而是在该平台进行

实习。

也正是因为实习身份， 她成了

13 名工作人员中唯一一名被取保

候审的犯罪嫌疑人。

史某告诉我， 她是通过某正规

招聘网站应聘这一直播平台的。 该

直播平台的运转模式是： 通过招商

部招揽公会和主播， 在平台上进行

直播， 直播时主播一般是在平台上

唱歌跳舞。 直播的时候会有 PK 比

赛， 就是由两名主播同时直播进行

比赛， 收到礼物多的一方将可以继

续直播下去 ， 输的一方就必须下

播。

一般情况下， 两名主播中有一

名是公会主播， 而直播平台在有需

要时 ， 也可以提供工作人员与其

PK， 史某就参加过多次 PK。 当

然， 观众是不知道直播平台也会提

供主播进行 PK 的。 听到这里， 我

认为史某所在的平台还没有涉嫌违

法犯罪， 但是接下来直播平台的问

题就大了。

主播一般都是年轻漂亮的女

孩， 在 PK 时会让粉丝给自己刷礼

物， 主播所在的公会也会给粉丝发

布任务清单。

此时， 冒充公会主播与粉丝聊

天的 “键盘手 ” 会给粉丝一些承

诺， 比如完成了这个任务清单， 主

播就会陪粉丝出去游玩。

但史某不清楚这些承诺具体是

什么， 公会也不会跟她说， 但她曾

经在微信上加了一个好友咨询直播

的一些内情， 对方告诉她在某公会

主播 PK 中胜出的话， 打赏多少钱

以上的用户可以让主播陪同外出旅

游， 她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这些承诺的目的是为了让用户

打赏时更加积极。 结合直播平台的

操作， 才导致了犯罪的发生。

直播PK

1元可抵千元

那么， 直播平台所涉的诈骗具

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根据警方的调查， 直播平台会

给入住公会提供测试号， 可以用来

购买 “测试币 ”， 使用测试币时 ，

公会可以用 1 元钱购买价值 1000

元的礼物。

其实公会都知道 ， 所谓测试

币， 就是曾经被国家以诈骗罪打击

过的 “扶持币”。 因为害怕遭受打

击， 所以直播平台就称其为 “测试

币”， 并象征性地向公会收一元钱，

而不是免费赠送。

测试币表面上说是给公会测试

礼物的功能使用， 但实际上就是直

播平台提供给各个公会在 PK 中用

的。

整个 PK 过程其实跟正常直播

差不多， 就是看两边主播名下刷礼

物的进度条， 不管是真钱购买的礼

物， 还是测试币兑换的礼物， 都是

会生成礼物特效显示的， 这样能让

看直播的人觉得是一场真实的 PK

赛。

如果公会主播赢的话， 就要兑

现键盘手的承诺， 比如和粉丝进行

线下游玩， 因此公会不能轻易让粉

丝完成这些任务， 公会内部会有人

通过测试币向平台主播刷礼物， 从

而反超那些粉丝， 同时刺激对方看

直播的人继续打赏消费。

由于测试币的存在， 几乎没有

粉丝可能刷得过公会主播， 因此最

后一定是平台主播获胜， 这样公会

主播也就不用与粉丝线下游玩了，

但最后公会主播是不实际获得礼物

的。 那么， 史某是怎么赚取报酬的

呢？

入职2月

收益仅五千元

史某告诉我 ， 直播平台有前

台、 招商部、 客服部、 财务部以及

老板。 史某除了作为主播参与 PK

外， 还要负责招商。 总经理规定，

平台招的公会必须是 “熟手”， 也

就是以前在别的平台做过， 因此史

某会在网络上发布内含 “返点高，

日返、 充值返、 有扶持” 内容的帖

子， 并留下自己的微信。

通常来联系她的人都是懂行

的， 只要稍微跟对方聊一下平台的

规定 ， 对方就懂得其中包含的意

思。 只要对方表示出合作意向， 史

某就把微信推给客服， 让客服继续

跟对方接洽。 公司内部规定， 谁最

先接洽的公会， 只要后续入住了平

台并有充值， 最初接洽的人就有相

应的提成。 她入职 2 个月， 总共收

入了 5000 余元， 之后就被公安机

关抓获了。

与史某沟通完， 从定罪而言，

我认为直播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毫

无疑问都构成诈骗罪。

就史某所在的直播平台来看，

从内部日常聊天到招商运作等信

息， 一般人完全应当知道平台提供

的 “测试币” 是公会用来诈骗被害

人的工具。

这个直播平台的总经理之前就

曾经参与类似的直播平台诈骗， 只

是因为之前的平台被取缔了， 才萌

生了自己做平台的想法。

考虑到整个直播平台上共有

36 个公会在进行诈骗， 涉及的金

额高达 4000 余万元， 属于诈骗数

额特别巨大， 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用“测试币”

难以逃脱打击

有人会觉得疑惑， 既然已经为

了规避打击， 将诈骗中运用的充值

币叫做 “测试币” 了， 为何还会涉

嫌诈骗罪呢？ 测试币是平台用来测

试的， 只是由于监管没到位， 才让

公会钻了空子， 因此平台在主观上

没有诈骗的故意。

此时， 只要检察官或法官问一

句： “你们平台的测试币， 有没有

相应的测试期限呢？” 因为既然叫

测试币， 从名字上看就应该有相应

的测试期限， 假如不设期限一直如

此 “测试”， 如何能辩称清白呢？

当然， 对于本案直播平台所涉

的罪名， 我也考虑过是否应定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简称 “帮信

罪”）， 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 ，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

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讯

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告推

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这一犯罪的

刑罚相对诈骗罪要轻得多， “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但是， 构成帮信罪的行为都是

一些辅助性行为， 或为网络犯罪提

供一定便利， 或为国家抓捕网络犯

罪者设置障碍。 即使没有这些帮助

行为， 网络犯罪也可以成立。

而在本案中， 如果没有平台的

“测试币”， 一系列后续诈骗犯罪就

难以成立了。 可以说， 直播平台的

行为本身也构成了诈骗罪， 而不仅

仅是帮助他人实施诈骗罪。

陈情说理

最终获判缓刑

听取我对案情的分析后， 史某

自己也表示了认可。 通过后续的谈

话， 我得知她误入歧途确实非常可

惜。

史某的家庭非常贫苦， 父亲常年

务农， 母亲长年生病， 连农活也无法

做。 正是基于赚钱帮助家庭的原因，

她才想要尽早实习， 而且对收入格外

看重。

听完她的介绍， 我只能承诺在帮

她说理的同时， 尽力向法官 “陈情”，

争取获得轻判。

在法庭上 ， 我提出了如下 “罪

轻” 的观点：

首先， 史某作为实习生， 通过正

规招聘平台进入公司实习， 参与运作

时间较短， 获利较少。 其未参与搭建

直播平台， 主观恶性较低， 在整个犯

罪中起到的是次要作用， 依法应认定

为从犯。

其次， 本案中史某自被公安机关

抓获后， 在多次询问过程中， 对于自

己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隐瞒， 均如实

供述， 存在坦白情节， 且认罪认罚，

认罪态度较好。

再次， 本案案发后， 史某已退出

所有违法所得， 并超额进行赔偿， 主

动减轻犯罪后果。

最后 ， 我还额外加了一段 “陈

情” 部分， 让法官了解史某的情况：

她生活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作为

农村走出来的在校大学生涉世未深，

是为了补贴家用才误入歧途， 史某在

校表现一贯良好， 希望法院念在被告

人为初犯 ， 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

会。

最终， 史某被法院判处缓刑一年

四个月， 并要求其回到社区后， 自觉

接受社区矫正部门的监督、 管理和教

育， 完成公益劳动。

做完整个案子， 最后还是不得不

为史某扼腕叹息， 现在的犯罪形式的

确是日新月异、 五花八门， 很多大学

生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 但在生活经

验、 法律常识方面还是十分欠缺的。

俗话说得好， 君子爱财、 取之有

道。 当某种收入是靠投机取巧、 歪门

邪道得来的时候， 年轻人一定要审慎

对待， 必要时咨询法律专业人士， 切

莫因为一点利益走上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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